
中国（昆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

审服务备案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发挥专利预审服务支持产业创新发展

的积极作用，规范备案单位和代理机构的管理工作，提升中

国（昆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保护中心”）

专利预审质量与服务效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知

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16〕92

号）、《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试

行）》（国知发保字〔2019〕5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关

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2021〕1 号）、

《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国知局公告第 411 号）

等相关工作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昆明保护中心负责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和生物制

品制造产业（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和调整）专利预审备

案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备案主体，是指通过昆明保护中

心预审备案，并纳入备案管理的企事业单位。

本办法所称的登记主体，是指通过昆明保护中心预审登

记，并纳入登记管理的专利代理机构。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主要包括昆明保

护中心对已完成备案的申请主体提供的专利申请快速预审、

专利复审及无效请求快速预审、专利权评价报告快速预审等

服务。

第五条 备案主体应遵守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申请行

为的规定，以及中国（昆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须知（试行）》和《承诺书（试行）》等

文件对专利快速预审申请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企事业单位备案管理

第六条 提出备案申请的企事业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

1.注册或登记地在云南省昆明市行政区域，且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2.备案主体的生产、研发或经营方向，应涉及生物制品

制造产业或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领域；

3.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有稳定的知识产权管

理团队或人员，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4.无不良信用、不存在非正常专利申请；

第七条 提出备案申请的企事业单位，需提交下列材料：

1.如实填写昆明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主体备案申请

表；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保护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文件）

第八条 昆明保护中心对企事业单位提交的备案材料进

行初步审核，审核通过后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复核，复核通

过后予以公告并备案。企事业单位备案完成后可以向昆明保

护中心提交专利快速预审申请。

第九条 备案单位应保证单位名称、知识产权负责人、

联系人等备案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如有发生变更，应该

在 1 个月内向保护中心提交并完成备案信息的更新,在备案

更新审核合格前,暂缓预审申请。

第三章 专利代理机构登记管理

第十条 提出登记申请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当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

1.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设立，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代理管理系统”中处于正常状态；

2.近一年内未因违反《专利代理条例》有关规定而受到

各级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3.无代理非正常专利申请及其他不良记录。

第十一条 提出登记申请的专利代理机构，需提交下列

材料：

1.昆明保护中心专利代理机构登记申请表；

2.专利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昆明保护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文件）

第十二条 昆明保护中心对专利代理机构提交的登记材

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予以登记。专利代理机构登记完成

后可以向昆明保护中心提交由其代理的专利快速预审申请。

第十三条 专利代理机构业务宣传应保证公众了解快速

预审服务的公益性质，宣传内容中不得出现“独家”、“与昆明

保护中心合作”、“特殊途径”、“**月授权”等用语。

严禁专利代理机构通过空壳公司编造案件申请快速预

审服务，同时严禁将经过快速预审授权后的专利进行私自买

卖或买卖宣传中。

昆明保护中心将不定期对在我中心登记的代理机构进

行梳理检查，一经发现存在上述违规行为，将暂停相关代理

机构的快速预审服务资格，同时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四章 备案和登记主体信用管理

第十四条 备案主体应保证备案材料的真实有效性，严

禁利用快速审查通道提交低质量、非正常、虚假的专利申请。

昆明保护中心对备案和登记主体专利预审工作情况进行监

督，并公开发布结果。备案和登记主体应积极配合昆明保护

中心的检查监督，必要时提供相关材料。



第十五条 昆明保护中心对认定为违规的备案和登记主

体发出书面通知，并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备案和登记主体的

违规行为如下：

1.提交虚假材料；

2.违反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

规定（局令第 75 号）》有关规定的；

3.多次违反昆明保护中心相关规章制度，导致专利预审

工作无法顺利进行的；

4.专利申请文本和保护中心预审合格文本不一致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备案企事业单位和登记代理机构应当关注昆

明保护中心发出的各项信息，配合昆明保护中心的相关管理

工作，及时跟进处理有关备案与专利预审事务工作。

第十七条 昆明保护中心鼓励备案主体单位配备专业的

知识产权管理人员或委托有资质的代理机构开展专利预审

事务，保障自身的专利申请质量。

第十八条 昆明保护中心每年定期向昆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备案主体预审业务运行情况。

第十九条 昆明保护中心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研究制定知识产权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创新主体享

受专利预审服务。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昆明保护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

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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